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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07 年

3 月 14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；以电子邮件、传真方式下

发给公司独立董事。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在潍坊海龙宾馆三楼会

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，全体监

事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逄奉建主持，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公司董事会 2006 年年度工作报告暨总经理业务报告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二、审议公司 200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三、审议公司 2006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，公司 2006 年实

现利润总额 95,317,893.78 元，税后净利润 70,549,809.47 元，依据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按 10％提取法定公积金 7,054,980.95.

元后，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63,494,828.52 元，加上以前年度结转

未 分 配 利 润 194,978,816.61. 元 ， 累 计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

258,473,645.13,元；资本公积金期初金额为 86,431,446.15 元，期末余

额为 90,368,409.15 元。 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董事会拟定二○○六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 

以 2006 年末总股本 411,348,974 股为基数,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



人民币 0.3 元(含税)，总计分派现金股利 12,340,469.22 元；公积金不

转增股本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四、公司 2006 年度报告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五、审议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

2007 年公司的贷款总额控制在 24 亿元人民币之内（包括可折合

为等值的港币或美元），其中可筹措包括 1-3 年的中长期贷款、发行

商业本票、开立承兑汇票在内的各类贷款。贷款的取得可通过互保方

担保、质押、公司资产抵押等方式。如果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贷款，

须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六、审议关于部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七、审议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2006 年度薪酬（津

贴）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八、审议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7 年度审

计机构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11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0 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

 



附件：修改的公司章程条款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

范意见》等国家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对《公司章程》

的部分条款修改如下： 

1、第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（二）款：公司因恶意收购导致控制

权发生转移时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司须一次性向其支付支付前三年平均年薪十倍的收

入补偿以及前三年平均年薪五倍的额外风险补偿金： 

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被

终止、解除职务； 

②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有正当理由提出辞职

时； 

③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虽未被解职，但

公司已将其管理工作交付其他人员负责。 

2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：股东拟转让其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

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%时，应首先向公司的前四名股东发出转让要

约；在前四名股东均书面表示放弃购买该转让的股份时，转让股份的

股东方可向第三方转让。 

3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：公司如被恶意收购使控制权发生

转移，前四名股东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持意思表示及其行

动的一致性，否则，意思表示或行动不一致的股东应以其所持本公司

股份的 25%作为对其他股东损失的赔偿。 

原第三十条顺延为第三十二条，以后各条依次顺延。 

4、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：  

（一）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；  

（二）公司的分立、合并、解散和清算；  

（三）本章程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、董事会议事规则、监事会议



事规则的修改； 

（四）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；  

（五）股权激励计划；  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，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

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、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。 

修改为：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： 

（一）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；  

（二）公司的分立、合并、解散和清算；  

（三）本章程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、董事会议事规则、监事会议

事规则的修改； 

（四）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；  

（五）股权激励计划；  

（六）罢免任期未届满的公司董事、监事； 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，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

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、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。 

5、第九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（三）款： 

董事会换届选举时，更换董事不得超过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，每

一提案所提侯选人不得超过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。临时股东大会选举

或更换（不包括确认董事辞职）董事人数不得超过现任董事的四分之

一。 

6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八条： 

一旦出现本公司控制权即将发生转移的情况，公司董事会有权根

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决定实施定向增发的具体方案。 

原第一百零八条顺延为第一百零九条，以后各条依次顺延，内容

不变。 


